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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一
:

我
們
的
監
獄
行
刑
法
明
文
規
定
，
受
刑
人
必
須
要
有
逃
亡
、
暴
行
或
自
殺
等
之
，
才
可
以
使

用
械
具
，
然
而
刊
為
什
麼
凡
是
判
死
刑
者
，
一
律
施
以
腳
鏢
，
難
道
法
律
可
以
違
反
憲
法
?
命
令
可
以
改

' , 變
法
律
?
我
們
要
如
何
讓
人
民
相
信
司
法
呢
?

問
題
二
:

落
實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的
結
論
，
其
實
就
是
保
障
人
權
，
如
何
才
能
保
障
人
權
?
應
該
審
判
公
開

化
。

不
過
依
據
我
們
現
行
的
司
法
環
境
，
究
竟
要
如
何
拿
捏
才
可
以
達
成
審
判
公
開
化
?

問
題
三
:

有
關
二
二
八
的
大
法
官
會
議
解
釋
是
否
須
再
修
正
?
對
於
那
些
未
能
盡
賣
的
法
官
，
我
們
能
否
提

出
申
請
賠
償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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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想
我
們
今
天
看
一
百
年
，
並
不
是
說
一
百
年
後
才
看
到
司
法
改
革
的
成
果
，
看
一
百
年
主
要
的
目

的
是
希
望
讓
大
家
想
一
件
事
情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我
們
到
底
希
望
多
久
能
夠
看
到
司
法
改
革
成
功

。

今
天
談

到
許
多
的
問
題
，
都
讓
我
們
同
意
一
件
事
情
，
就
是
司
法
改
革
是
一
個
多
面
向
，
多
層
次
的
問
題
，
我
要

特
別
呼
應
謝
委
員
的
說
法
，
司
法
人
的
確
很
重
要
，
剛
剛
有
一
位
前
輩
說
司
法
改
革
到
底
是
什
麼
，
可
能

今
天
大
家
都
沒
有
資
料
，
不
過
在
這
個
司
法
改
革
的
會
議
中
間
，
對
於
怎
麼
調
整
審
判
人
員
的
素
質
或
者

體
質
，
其
實
是
有
著
墨
的

。

假
如
我
的
瞭
解
不
錯
的
話
，
司
法
改
革
的
會
議
裡
頭
，
是
希
望
大
概
用
十
年

h
吋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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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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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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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口
缸
甘
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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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司
法
人
員
的
體
制
可
以
有
一
個
汰
換
的
機
會
，
那
麼
這
裡
頭
希
望
從
審
判
制
度
的
調

整
，
來
減
低
法
官
不
必
要
的
案
件
的
負
擔
，
一
議
案
件
的
數
量
，
能
夠
降
低
，
讓
法
官
能
夠
更
花
心
思
在
公

平
正
義
上
面
，

當
然
同
時
也
希
望
讓
法
官
真
正
就
審
判
定
位
的
時
候
，
他
是
一
個
年
齡

上
已
經
成
熟
，
知

識
上
已
經
成
熟
，
道
德
標
準

上
已
經
成
熟
的
人

。

這
裡
面
有
一
個
狀
況
就
是
這
好
像
穿
著
衣
服
改
衣
服
，

因
為
我
們
現
在
的
法
律
在
那
裡
'
法
官
在
那
裡
，
但
是
要
如
何
才
能
夠
穿
著
衣
服
改
衣
服
?
這
是
需
要
一

持
法u喵
用
阿
盟
穴

i

入
蟬
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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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
精
密
的
配
套
措
施
的
，
我
們
在
報
告
裡
面
沒
有
談
到
這
個
問
題
，
我
非
常
謝
謝
謝
委
員
，
把
這
個
畫
龍

點
睛
的
問
題
提
出
來
，
那
麼
司
法
改
革
的
白
皮
書
，
看
起
來
可
能
很
細
瑣
，
不
過
我
個
人
認
為
，
這
一
份

司
法
改
革
的
藍
圖
是
多
年
來
少
見
的
一
份
很
有
理
想
，
也
很
有
達
成
希
望
的
一
個
指
標

。

我
非
常
希
望
能

夠
在
二
十
五
年
之
內
，
可
以
看
到
司
法
改
革
真
正
的
能
夠
達
到
理
想
的
狀
態
，
那
麼
下
一
個
世
紀
我
們
可

以
都
活
在
一
個
公
與
義
的
社
會

。

2 

, 
電

' 

曾
有
回
答

•• 

剛
才
有
位
先
生
提
到
法
官
無
中
生
有
竄
改
證
據
，
現
在
審
判
是
公
開
化
透
明
化
，
我
想
你
個
案
如
果

有
這
種
情
況
的
話
，
可
以

﹒中
訴
，
我
們
絕
對
歡
迎
，
要
保
障
人
權
就
要
審
判
公
開
，
那
審
判
本
來
就
公
開

了
而
且
現
在
是
非
常
透
明
，
你
要
去
旁
聽
，
完
全
都
可
以

。

我
的
想
法
是
，
人
心
能
夠
淨
化
，
社
會
安

定
、
乾
淨
，
人
民
不
犯
罪
的
話
，
可
以
少
一
點
法
官
，
法
官
品
質
很
高
，
這
樣
子
我
認
為
是
最
理
想
的
境

界
，
至
於
法
官
判
錯
要
不
要
國
家
賠
償
的
問
題
，
我
想
世
界
各
國
都
沒
有
這
個
例
子

。

但
是
，
要
懲
戒
法

宮
，
法
官
違
法
亂
紀
，
或
者
品
德
不
好
，
我
們
有
制
度
來
懲
戒
，
我
想
這
點
不
必
擔
心

。



主單

謝
歐
大
答

.• 

我
先
對
剛
剛
提
到
的
做
一
個
回
應
，
就
是
李
律
師
提
到
的
，
這
次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裡
面
，
其
實
他
們

做
的
結
論
在
法
官
的
養
成
部
分
我
非
常
的
不
滿
意

，

可
是
因
為
我
們
完
全
沒
辦
法
發
言
，
那
天
接
著
總
統

來
致
詞
，
把
我
們
的
發
言
開
始
表
示
反
對
的
意
見
無
法
轉
達
出
來
，
當
時
我
們
在
通
過
了
法
院
組
織
法
以

後
，
在
審
查
司
法
院
預
算
的
時
候
，
司
法
院
院
長
有
指
派
了
，
後
來
他
請
那
個
人
事
處
的
處
長
，
當
場
在

立
法
院
回
答
，
他
從
三
十
九
期
開
始
，
會
開
始
落
實
法
官
的
養
成
的
整
個
計
畫
，
從
三
年
，
從
四
十
期
是

五
年
，
他
已
經
回
應
了
，
可
是
接
著
在
司
法
院
間
的
一
個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裡
面
沒
有
做
這
樣
子
的
一
個
回

應
，
這
點
我
一
直
指
出
來
，

司
法
院
一
定
要
按
照
在
立
法
院
的
承
諾
去
這
樣
做
，
否
則
他
不
落
實
這
樣
一

個
候
補
制
度
的
話
，
法
官
養
成
制
度
不
能
夠
真
的
建
立
起
來

的
話
，
我
會
每
一
年
的
預
算
來
找
他
，
一
定

要
叫
他
落
實
為
止

。

第
二
個
我
要
回
應
曾
庭
長
的
兩
個
跟
立
法
院
有
關
係
的
案
子
，
一
個
就
是
有
關
我
們
在
這
一
次
回
應

的
大
法
官
的
第
四
三
六
號
解
釋
有
關
軍
事
審
判
法
的
部
分
，
好
像
有
一
點
疑
問
，
覺
得
好
像
為
什
麼
不
能

沖Z
U叫
周
問
問
l

入
峙
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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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法
做
這
麼
好
的
修
改
，
我
必
須
跟
各
位
說
，
我
們
如
果
不
是
在
十
月
一
號
的
最
後
一
次
的
最
後
一
分
鐘

去
要
脅
達
到
最
後
軍
方
讓
步
，
我
們
才
能
夠
讓
軍
事
審
判
法
的
第
一
條
維
持
原
狀
的
話
，
而
且
最
後
加
上

了
一
個
負
責
要
求
是
必
須
是
要
國
安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到
時
候
停
止
適
用
的
話
，
說
實
在
話
我
們
到
現
在

什
麼
都
拿
不
到
，
事
實
上
他
的
修
改
，
其
他
條
文
都
好
，
第
一
條
是
倒
退
的
，
這
個
部
分
我
必
須
要
感
謝

邱
泰
山
邱
委
員
，
他
真
的
在
中
間
幫
助
很
大
，
還
有
一
個
有
關
四
七
一
號
解
釋
，
有
關
槍
砲
彈
藥
刀
械
管

制
條
例
第
十
九
條
的
這
個
部
分
，
我
也
必
須
說
當
時
是
廖
正
豪
部
長
時
代
，
為
了
響
應
回
應
我
們
社
會
治

亂
世
用
重
典
，
掃
黑
是
最
重
要
的
事
情
的
時
候
，
定
了
一
個
這
個
不
合
理
的
規
定
，
而
這
個
規
定
在
立
法

的
時
候
我
自
己
曾
經
提
出
修
正
案
，
而
且
我
告
訴
他
說
這
個
法
令
如
果
立
下
去
的
話
，
他
即
將
會
被
大
法

官
解
釋
是
違
憲
的
，
可
是
很
可
惜
我
們
是
二
十
多
票
比
四
十
多
票
，
我
們
輸
了
，
於
是
這
個
條
文
通
過
，

也
果
然
如
我
所
預
言
的
，
幾
個
月
後
法
官
禁
止
施
用
，
大
法
官
在
一
年
內
解
釋
他
違
憲
，
可
是
部
分
這
個

條
文
我
們
目
前
為
什
麼
不
改
?
因
為
我
跟
當
時
協
助
我
立
法
的
李
按
察
官
談
過
以
後
，
我
們
覺
得
把
這
個

條
文
留
在
那
裡
'
讓
法
官
在
試
用
他
的
時
候
就
想
到
就
想
到
了
憲
法
的
比
例
原
則
，
然
後
讓
這
個
條
文
永



遠
做
為
立
法
院
和
行
政
機
關
草
率
立
法
的
一
個
標
記

。

蔡
碧
玉
答
.. 

有
關
監
獄
行
刑
法
對
於
施
用
械
具
的
法
律
條
件
限
制
，
但
是
為
什
麼
現
在
死
刑
犯
一
律
用
械
具
，
因

為
這
部
分
不
屬
於
我
個
人
負
責
的
職
掌
，
所
以
我
不
太
確
定
我
們
部
裡
有
這
樣
一
個
行
政
命
令
，
它
的
考

處
在
哪
裡
?
或
者
是
它
有
沒
有
做
了
一
些
補
充
的
解
釋
，
因
為
這
是
我
們
部
長
的
業
務
，
這
點
我
願
意
回

去
瞭
解
一

下
，
假
定
這
個
部
分
律
師
已
經
在
一
兩
梳
著
一
辦
的
座
談
會
裡
面
提
出
來
，
而
且
送
到
法
務
部
的

話
，
我
們
應
該
含
有
正
式
程
序
的
處
理

。

c
h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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